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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的必要：為什麼我們需要救贖？

正視人的危機

1、無法自救：在屬靈上的死

亡，無能為力的困境

2、面對審判：公義聖潔的神

不能對罪視而不見

羅馬書3:10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救贖的成就：基督做了什麼？

代贖

基督站在我們的位置，承受了我們該受的刑罰

和好

基督拆毀了人與神的隔斷，恢復關係

得勝

基督戰勝了死亡、罪惡與魔鬼的權勢



階段 名稱 簡單定義

起始 呼召與重生 神主動敲門，並給予我們屬靈的新生命

轉折 悔改與信心 我們轉向神，承認自己的軟弱，並單單信靠基督

地位 稱義、得兒女名分 神因基督的義，信徒罪得赦免，成為神家兒女

過程 成聖、堅忍
一生之久的過程：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使我們

越來越像基督

終點 得榮耀 當我們見主面時，身體復活，完全脫離罪與痛苦

救贖的過程：救恩如何臨到我？



我的救贖之旅——屬靈生命反思

1、我是否能清楚感受到，若沒有基督，我的生

命將處於一種「與神隔絕」的無助狀態？

( ) 是，我深切感受 

( ) 正在體會中 

( ) 腦袋明白，但心裡感覺不深



我的救贖之旅——屬靈生命反思

2、當我想到「我有資格進天國」的原因時，我的

第一反應是：

（）因為我參與服事、為人良善

（）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成就了一切



我的救贖之旅——屬靈生命反思

3、「成聖」是一生的功課。在過去一年中，我是

否在哪些「罪」或「軟弱」上，經歷了聖靈帶來的

改變？

請想一下一件小事



我的救贖之旅——屬靈生命反思

4、當我軟弱或感覺不到神時，我是否相信神對

我的救贖應許依然有效？

( ) 我有十足把握

( ) 我常會懷疑

( ) 我需要更多的禱告和話語支持



唯獨神作工說（Monergism）

vs

神人合作說（Synergism）



早期教會（2-4 世紀）：強調自由意志

早期教父（如俄利根）多強調自由意志

因當時在對抗「決定論」和「諾斯底主義」

強調人有選擇善惡的能力 → 有道德責任

並未將「恩典」與「意志」的衝突系統化



5世紀：奧古斯丁 vs 伯拉糾

奧古斯丁（Augustine）：強調恩典

上帝主權 + 人類全然墮落

得救：神主動、不可抗拒的恩典

伯拉糾（Pelagius）：強調自由意志

認為人並沒有因亞當犯罪而喪失選擇善的能力

得救：人的選擇是主因，恩典是輔助

以弗所公會議（431年）：伯拉糾為異端



6世紀：奧蘭治會議 vs 半伯拉糾主義

半伯拉糾主義（Semi-Pelagianism）

人可以主動跨出邁向神的第一步——信心

神再以恩典回應

奧蘭治會議（Synod of Orange）

否定半伯拉糾主義

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神給了人「想

尋求神」的念頭，人同意並配合這個恩典



16世紀：馬丁路德 vs 伊拉斯謨

兩人都反對當時天主教會的貪腐和形式主義等

伊拉斯謨

主張理性、溫和、教育改革，認為教會的錯誤在於「無

知」，期望修復教會結構，反對教會分裂

撰寫《論自由意志》

馬丁路德

認為教會已經徹底腐敗，主張徹底的信仰根基重塑（唯獨

聖經），寧可分裂也要捍衛真理

撰寫《論意志的捆綁》



16世紀：馬丁路德 vs 天主教會

馬丁路德

唯獨恩典（神白白賜下恩典，人無法通過自身努力

或行善來賺取救恩）

天特/特倫多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採取「神人合作說」

主張恩典像是一道光，它啟發人的意志，但意志可

以選擇「接受」或「拒絕」



唯獨神作工說（Monergism）

奧古斯丁

馬丁路德

加爾文



奧古斯丁（354-430）

醫治：人是「罪的團塊」，若無恩典人必滅亡

相信預定，也相信「恩典可能會流失」

馬丁路德（1483-1546）

人的意志就像一頭牲口，不是被神騎就是被魔鬼騎

側重基督論：單單仰望基督的應許

加爾文（1509-1564）

邏輯嚴密 → 《基督教要義》

雙重預定論：神不僅預定誰得救，也預定誰滅亡



加爾文主義（Calvinism）

vs

亞米念主義 (Arminianism)



17世紀：改革宗 vs 亞米念派

改革宗的神學核心「鬱金香」（TULIP）

多特會議（1618-1619，Synod of Dort）中，為了回應

亞米念派的挑戰而總結出來的五個要點

T 全然墮落 (Total Depravity) 

U 無條件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L 有限的代贖 (Limited Atonement) 

I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P 聖徒蒙保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18世紀衛斯理宗 (Wesleyanism) 傾向亞米念的理念



特點 改革宗 亞米念派

人的狀態
全然敗壞：人無力自救，也無

法主動求神

部分敗壞：原罪嚴重，但先驗

恩典讓人能回應神

神的揀選
無條件揀選：神憑自己主權的

憐憫挑選，不因預見人的表現

有條件揀選：神預見了誰會

信，才揀選誰

基督的代贖
有限代贖：基督精確地為「選

民」死

普世代贖：基督為「全人類」

死，但只有信的人得救

恩典的運作
不可抗拒的恩典：被召的人必

定回應

可抗拒的恩典：人可以拒絕神

的邀請

信徒的保障
聖徒永蒙保守：真信徒絕對不

會失去救恩

救恩可能流失：若不持續警

醒，人可能離棄信仰



改革宗：人已經死在罪中，死人無法自己跳起來求救

以弗所書2: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羅馬書3:10-11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尋求神

的。

亞米念：先行恩典的光照，讓墮落的人有回應的能力

約翰福音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提多書2:11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了。

全然敗壞 vs 部分敗壞/先行恩典



改革宗：神選人全憑祂的主權，跟這人行為完全無關

羅馬書9:16 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

乎發憐憫的神。

以弗所書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

們。

亞米念：神預見誰會信，選那些「願意相信」的人

約翰福音3:16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彼得前書1:2 就是照父神的預知被揀選的人。

無條件揀選 vs 有條件揀選



改革宗：耶穌的死救了祂的「羊」，而非所有人

約翰福音10:11 好牧人為羊捨命。

使徒行傳20:28 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

的。

亞米念：耶穌為全人類死，這份禮物要你接受才有效

約翰一書2: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

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提摩太前書2: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有限代贖 vs 普世代贖



改革宗：當神決定救你，祂的愛會讓你無法抗拒地愛上祂

約翰福音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

約翰福音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

裡來的。

亞米念：神雖然呼召，但人可以硬著心腸拒絕聖靈

使徒行傳7:51 你們這硬著頸項...時常抗拒聖靈！

馬太福音23:37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只是你們不願

意。

不可抗拒的恩典 vs 可抗拒的恩典



改革宗：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約翰福音10: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裡把他們奪去。

羅馬書8:38-39 無論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亞米念：我們需要常在主裡面。如果故意背棄信仰，是有可能失落救恩

的

希伯來書 6:4-7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

有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

能叫他們重新懊悔了。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明地羞辱

他。

聖徒永蒙保守 vs 救恩可能流失



看的角度不同

任何神學觀有其背景

比起神學爭議，更應警惕屬靈冷漠



分組討論：

1、你是如何理解救贖的？

2、對「唯獨神作工說」和「神人合作說」，你有

什麼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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